
辽宁振兴银行委外非诉类、法诉类清收

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

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行”） 拟开展授信类业

务的委外非诉、法诉类清收项目的采购工作，现面对社会诚邀优秀供应

商参与，具体信息如下。

资格要求

一、 委外非诉类服务机构：

1.合法成立并在经营期限内存续，且经营范围具备相关业务资质；

2.公司成立满 1年（含）以上，且注册资本 100 万元⼈⺠币（含）

以上，拥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；

3 .具有金融、电信等相关业务的催收经验，原则上在承接本⾏业

务之前，已经具有 3 个（含）以上催收业务的⾦融机构合作客户，

目前有实质性业务往来；

4.拥有电话催收人员及上门外访人员应不少于 30人；

5.具有催收相关的管理系统及设备，能实现有效的账户管理及报

表管理；

6.具有完善的催收流程、管理制度及健全的保密机制，确保本行

委外账户及相关数据等资料不被以任何途径或方式外泄；

7.所聘人员与委外机构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合同中须包含《保密协

议》或对银行客户信息相关的保密约束条款；

8.委外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无违规及不良记录，无法

律法规禁止从业之事由，主要管理人员具丰富的债务催收经验；

9.不得存在重大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情况。



二、 法诉类清收服务机构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民事主体资格，并依法取得国家相关登记

注册主管机关颁发的证照，证照均在有效期内并经年检注册存续，公司

成立原则上不短于 1 年，且与 3个（含）以上的金融机构合作；

2.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办公设备；

3.机构或其专职从业人员以往服务客户中至少有 3 家（含）以上

金融机构，且相关主体从事与金融机构相关服务工作的时间大于 1年，

并能熟练掌握业务操作规范；

4.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及健全的保密机制，确保本行委外账户及

相关数据等资料不被以任何途径或方式外泄；

5.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无违规、违法及不良记录，无

法律法规禁止从业之事由；

6.不得存在重大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情况。

材料要求、提交方式、提交时间

请有意向参与项目的机构，严格依据 “资格要求”提供参与意向

主体的详细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公司全称、企业概况、联系人姓名、

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地址、注册地址、项目报名种类。请意向机构将材

料通过邮件的方式在2025年4月17日17:00前发送到datasupport@newup

bank.com邮箱。

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4月 11 日


